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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合计

原债权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高翔休闲用品制造厂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8]月[8]日）
本金

6,127,100.00

6,127,100.00

欠息

10,725,900.00

10,725,900.00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抵押、担保人

永康市伟立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伟立减震器厂、
胡高飞、胡柳、胡晓霞、夏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与张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YW02202411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浩。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浩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张浩 联系电话：1506809587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张浩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0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4年8月2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张浩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01ZX2021031-ZH、2024年8月3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云

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
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严先生，1370581288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张先生，1831061637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余杭伟鹏家电有限公司

兰溪市宝胜纺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120200008-2019年（西湖）字00093号

2019年(西湖)字00006号、2020年西湖(展)字0001号、
0120200008-2019年(西湖)字00030号、2020年西湖
(展)字0003号、0120200008-2019年(西湖)字00029
号、2020年西湖(展)字0004号、2019年(西湖)字00033
号、2020年西湖(展)字0005号、0120200008-2019年
(西湖)字00070号、2020年西湖(展)字0009号

2019年（展）字0001号、2019年(余杭)字第00097号

2014年兰溪字第1356号、2015年兰溪字第0068号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
本金

79712.25

70543.38

280.80

305.41

欠息

43396.92

37970.04

131.49

321.13

担保人

抵质押人：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楼忠福；
保证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楼忠福、王益芳

抵押人：杭州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水产
供销有限公司、浙江广厦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王
益芳、楼忠福、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翔大厦
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阳市宏福置业有
限公司、楼忠福、王益芳、楼明、卢英英

抵押人：洛川西部农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浙江宝典手机连锁有限公司、贾水华、徐彩琴
抵押人：兰溪市宝胜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徐月余、徐亚君

抵押物

1、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延安路298-1、298-2、298-3、298-4、298-5、298-6、298-7龙翔大厦商业房产.
2、楼忠福名下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质押。
3、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
1、杭州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607号1401-1412室的房地产。
2、浙江省水产供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城路853号的房地产。
3、浙江广厦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现名：浙江广厦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庆春路225号801室的房地产。
4、王益芳、楼忠福名下位于杭州市建国中路27号8-11层的房地产。
5、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阳振兴路1号的房地产。
6、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阳振兴路1号西侧的房地产。
7、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名下龙翔大厦余值抵押。

洛川西部农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陕西省洛川县城西洛川苹果市场的商业用地抵押。

1、兰溪市宝胜纺织有限公司名下兰溪市诸葛镇殿后朱村宝胜公司厂区内的34台必佳乐喷气织机作抵押。
2、兰溪市宝胜纺织有限公司名下兰溪市诸葛镇殿后朱村企业自有的空压机、浆纱机等设备作抵押。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美亚天奴服饰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义分综字20130927第001号、平银义分贷
字20150529第004号、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2
年5月25日）

15000000.00

15000000.00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2
年5月25日）

9355513.19

9355513.19

代垫费用

4638.00

4638.00

担保人

义乌市法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安徽美亚针纺有限公司、陈
法明、王巧军、傅洪星、陈海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金融监管局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2年5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通讯员 陈承宇 何呈龙

本报讯 今年以来，台州市聚焦青少年法治思

维培育，通过“智库式”研究、“体验式”宣传、“私人

式”帮扶等措施，深入开展“法治育苗”系列行动，

不断开拓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新路径，扣紧青少年

第一颗法治纽扣，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今年

1-9月，本地籍未成年人刑事打击数同比再下降

25.77%，在2023年已降15.45%的基础上再创新

低。

一是展开“智库式”研究。当地组织公检法

司、教育等部门专家和权威律师，成立全省首个青

少年法治教育研究会，深化理论研究。

二是进行“体验式”宣传。当地组建“青少年

普法联盟”，依托青少年大型法治阵地，积极开展

青少年普法活动。

三是加强“私人式”帮扶。当地组建“青心护

航”青少年法治辅导员队伍，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

年进行点对点帮教，对受害青少年进行一对一关

爱。

通讯员 季慎军

本报讯 近日，浦江县司法局对辖区在册社区

矫正对象及日常工作作相关要求，同时邀请心理咨

询专家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授。

专家从“幸福”这个话题出发，从身心健康、道

德修养、控制情绪等方面，深入阐述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心理调节，帮助社区矫正对象

建立生活信心。同时，开展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及时治疗和干预有心理危机的社区矫正对象。

近年来，浦江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注重监管与教育并重、规范化与人性

化相结合，不断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质量，从而进一

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效。

“法治育苗”护成长

用心帮扶助新生

通讯员 唐峰 许尚高

本报讯“警察同志来了啊！”“你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企业的最近生产情况，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解决的。”

连日来，藏蓝的身影在天台经济开发区内忙碌着，这

是派出所民警日常入企走访的缩影，也是服务企业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画面。

今年以来，天台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优化警企服务，

由“等企诉求”变为“进企问需”，以日常入企走访宣传为契

机，开展“一企一警”“一企一档”“一企一策”“一企一巡”公

安基层基础工作，实现园区企业的基本情况、安防情况、重

点部位等各类元素集成管理，紧盯涉企矛盾纠纷化解、安

全生产监管等重要环节，切实提升辖区企业的安全感。

在加快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派出所推动警力由“下社

区”到“在社区”转变，通过多渠道摸排矛盾纠纷和经济纠

纷线索，及时安排人员与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其他涉事人员

对接。

同时，派出所联动企业，组建义巡群防群治队伍，按照

“坐标式”精准巡防的要求，根据企业分布密集程度，采取

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在企业职工上下班时间和易发

案件的时间段开展精准巡防，确保应巡尽巡、不留死角，逐

步建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化、全方位防控网络，让企业

和群众享受到平安建设的成果。

警企服务“零距离”

通讯员 王月仙

本报讯 10月以来，平阳交警持续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工作，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对机动车驾驶员不系安

全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劝导教育。同时，加大路面巡逻和执法力

度，对上述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查严管。

此外，交警在社区、广场、商场等场所，设置宣传展板、

发放手册，并向群众现场讲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示范

如何正确佩戴头盔，提升市民对出行安全的重视，推动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盔一带”践于行

消防检查除隐患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深入

辖区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厨房防火

分割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通讯员 顾亚方

通讯员 高雪娇

本报讯 连日来，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江南社区

积极开展“花式”反诈宣传活动。

“芒果苹果火龙果，转账汇款没结果”“刷单没有结

果，不如多吃水果”……当地将反诈宣传融入居民生

活，通过反诈标语牌，提醒居民提高警惕。

当地还在浦沿潮公益电影活动上，发放“反诈可

乐”和宣传资料；在小区每月便民服务中，组织网格员

开设“反诈小铺”，通过答题获奖的形式，提高群众参与

度；同时，结合电视台普法活动，邀请“反诈警花”向居

民讲解防骗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手法，告诫居民不要

轻信中奖短信，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下一步，江南社区将结合滨江区平安集中宣传月，

以及老中青小区居民特点，组织人员进社区、进楼宇、

进商场、进电影院，将“全民反诈”的宣传触角进一步延

伸。

“花式”反诈促平安


